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索引 页码 

专项审核报告  

-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于 

2019年 12月 31日减值测试报告 

1-3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联系电话: 
telephone: 

+86(010)65542288 
+86(010)65542288 

    

ShineWing 
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s 

9/F,BlockA,FuHuaMansion, 
No.8,ChaoyangmenBeidaj ie,  
DongchengDis t r i c t ,Be i j i ng ,  
100027,P.R.China 

 
传真: 
facsimile: 

+86(010)65547190 
+86(010)6554719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XYZH/2020BJA90264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专项审核了后附的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粮资本或中原特钢）管理层编制的《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 

一、管理层对减值测试报告的责任 

中粮资本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2019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本次交

易签订的《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有关约

定编制减值测试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减值测试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保证减值测试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

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专项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中粮资本管理层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专项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专项审核工作以对减值

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专项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询问、检查、重新计算及查阅相关专家工作成果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

的专项审核工作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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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报告 

 

本报告由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粮资本或中原特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向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217号）

核准，中原特钢获准以持有的截至2017年9月30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即河南中原

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钢装备）100%股权）与中粮集团持有的截至2017年9
月30日经评估的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有限）64.51%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

置换。资本有限64.51%股权经上述资产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中原特钢向中粮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同时，公司向资本有限的其他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资本有限35.49%股权。 

2019年1月7日，资本有限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资本有限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

下，公司成为资本有限的唯一股东。 

二、 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及相关承诺情况 

（一）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经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备案编号：0004GZWB2018004)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所涉及的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8】第1036-01号），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

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118,567.61万元。根据相关协议，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时资本有限全

部股东权益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118,567.61万元。 

（二）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的相关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中粮集团及资本有限的其他股东就减值补偿相关事宜，做出以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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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可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限”）内每

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

不晚于补偿期限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公告日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如

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注入资产存在减值额的，本次各交易对方将依据减值测试结果对中原特

钢进行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中粮集团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中粮资本 64.5063%股权的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

－补偿期限内中粮集团已补偿股份总数。 

其他交易对方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其他交易对方各自持有的购买资产股权的期末

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自已补偿股份总数。 

交易对方各自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其各自就注入资产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中原特钢在补偿期内相应会计年度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补偿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 

三、 编制依据 

本报告的编制依据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 2019 年 1 月 23 日

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本次重组交易签订的

《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四、 减值测试过程 

（一）中粮资本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东洲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0326 号）。前述评估报告显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本有限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 2,192,441.01 万元，考虑

原资产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因素影响后为 2,226,841.01 万元。 

（二）东洲公司根据资本有限业务特点及评估准则要求，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资本有

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

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其价值的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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